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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6 月 15－22 日，罗马  

对本组织总规则  

第 XXXVII 条和 XL 条的修改  

（决议草案）  

 

 

摘自理事会第一四五届会议（2012 年 12 月 3-7 日）报告  

39. 理事会批准了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章法委）第九十五届会议报告。特

别是，理事会：  

 (...) 

d)  赞同关于“对本组织总规则第 XXXVII 条和 XL 条的修改”这一大会决议

草案（见下面），要求提交大会通过。 

第……/2013 号决议  

对本组织总规则第 XXXVII 条和 XL 条的修改 

大会： 

忆及大会于 2009 年 11 月 18-23 日第三十六届会议批准对本组织总规则第

XXXVII 条的修改，2011 年该条的实施情况强调需要对其进一步修改以更好地反

映《粮农组织革新图变近期行动计划（2009-11 年）》的精神；  



2 C 2013/LIM/5 

 

 

2 

忆及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章法委）在 2012 年 3 月 19-21 日召开的第九十四

届会议及 2012 年 10 月 8-11 日召开的第九十五届会议上分别提出对本组织总规则

第 XXXVII 条和 XL 条内容的修改建议；  

注意到财政委员会在 2012 年 5 月 7-11 日召开的第一四三届会议及 2012 年

11 月 5-9 日召开的第一四六届会议上审查了本组织总规则第 XXXVII 条第 6 款拟

议新内容所带来的财政影响；  

注意到理事会在 2012 年 6 月 11-15 日召开的第一四四届会议及 2012 年 12 月

3-7 日召开的第一四五届会议上支持包括本组织总规则第 XXXVII 条和 XL 条内容

修改建议的大会决议；  

决定通过对本组织总规则第 XXXVII 条（任命总干事）的下列修改：1
 

第 XXXVII 条 – 总干事的任命 

1. 按照章程第 VII 条第 1 款的规定，应按下列条件任命本组织的总干事：  

 (...) 

(b) 总干事任期将要届满时，理事会应确定成员可为总干事职务提名的日期。

提名期应不少于 12 为 3 个月，应在本款(c)项中所提到的理事会会议开始前至少六

十三十天截止。提名期应由大会和理事会秘书长通知所有成员国和准成员。根据

总规则第 XII 条第 5 款所作的有效提名，应按理事会规定的日期通知大会和理事

会秘书长。秘书长应将这些提名，同样按理事会规定的日期，通知各成员国和准

成员。如果选举是在大会的例会上进行，理事会确定的这个期限应不迟于本款 (c)

项规定召开的理事会会议之前三十天。 

(...) 

6. 总干事应根据要求采取措施，确保当选总干事在就职前尽早充分了解本

组织各项政策、计划、职员配备和活动。总干事应安排确保当选总干事在就职前

获得技术和行政支持。” 

决定通过对本组织总规则第 XL 条规定（有关工作人员的条款）的下列修改：  

第 XL 条 – 有关工作人员的条款  

1. 本组织的工作人员应由总干事在注意到章程第 VIII 条第 3 款规定的情况下

予以任命。挑选和报酬应不分种族、国籍、信仰或性别。任期和任职条件应在总

干事和每个工作人员之间所订的合同中加以规定。副总干事的职务由总干事任命，

但需经理事会确认。  

                                                 

1 删除部分使用删除线标注，插入部分使用斜体和下划线标注。  



C 2013/LIM/5  

 

 

3 

2. 总干事于任期最后六个月内任命的 D-2 级别及以上的职位将于该总干事任

期结束后五个月内终止。新任总干事可以延长任何此类任命。   

2.3. 总干事应就工作人员的薪金等级、招聘和任职的条件，向财政委员会提出

建议，并应就国际公务人员委员会关于此类事项所作的决定和建议向财政委员会

和理事会提出报告。他应就本组织的行政和技术部门的一般构成，向财政委员会

提出建议。他应在可行的范围内，为公开宣布工作人员的空缺作出安排，并按照

他认为最适合于各种任命的竞争性的挑选方法，来填补这些空缺。  

 （其它小段重新编号）  

 

（于2013年......通过） 

 

 




